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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奥特佳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关于核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55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1,898,727 股，发行价为 3.9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1,999,971.65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5,518,867.9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6,481,103.73元。截至 2021 年 2 月 4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21）第 020007号《验

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截止日

余额 
备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31300188000006548 

 
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528775625281 

 
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488476238501 

 
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494975622519 

 
0.00 已销户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秦淮支行 
3201040160000989009 

 
0.00 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北新区支行 
72260122000054395 

 
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514475624758 43,200.00 0.00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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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截止日

余额 
备注 

合计  43,200.00   

注：初始存放金额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差异为5,518,867.92元，系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1“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同时变更为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在地。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个别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 1500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变

更为“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并确认该项目至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时已实施完毕。

且将该项目在调整为 360 万支产能的状态下的建设节余资金 112.43 万元（不含待支付的项

目合同尾款）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

实施“中央研究院”募投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募投项目“中央研究院项目”予以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2,619.80 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

明见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4、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实际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722.90 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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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出具了《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

资金的鉴证报告》（天职业字[2021]11778 号）。截至 2024 年 12月 31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置

换完毕。 

5、临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的情况 

（1）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2.6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证本金安全、流动性好、存续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的银行现金管理产品。具体措施为：在同一募集资金账户内，将活期存款变更为七天通知

存款。该产品本质为存款，银行保证本金安全；流动性等同于存款，利息收益较活期存款高，

存续周期仅为 7 天（每 7 天后自动重新开始新的周期）。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 5,500 万元人民币的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以七天通知存款形式开

展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5,5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形式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 2024 年全年。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专户中不超过 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6个

月。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将募投项目“中央研究院项目”不超过 23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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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为自公司按期归还前期暂时补流资金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

资金投资建设项目中已实施完毕项目的暂时无需支付的尾款 2000 万元用于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归还前次使用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3）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个别募投

项目实施完毕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新能

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建设实施完毕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3,829.75 万元（包含存管账户理

财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存管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产生节余资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

部分款项由自有资金支付，相应减少了募集资金账户的支出。同时，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

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

则，相应减少了投资。此外，公司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同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产 1500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变更为“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并根据实际建设情况确认该项目实施完毕，项目节余资金 112.43万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确认“年产 60 万台新能源汽车电动压缩机项目”已实施完毕，

节余募集资金 184.44 万元（不含待支付的项目合同尾款）。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终止实施“中

央研究院”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 2619.80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用

存管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终止实施“中央研究院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的主要原因如下： 

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央研究院项目”自开始投建以来，已建成了

多个汽车热管理工程关键零部件基础技术研究项目，对提升公司基础技术研发和产品试验能

力，提高主要产品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巩固公司技术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研发管理流程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但该项目的实施时间较长，截至

2023年 12月 21 日，项目投资进度仅完成 30.11%，进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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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在于，该项募投项目酝酿于 2019 年下半年，当时投建项目的诸多

考量及环境因素至今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受新能源汽车市场在 2020 年起的快速蓬勃发展的

影响，公司广泛获取了众多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业务订单，对应了众多单一车型的独立热

管理系统的研发项目。公司研发任务的重点，从基础技术优化升级和迭代进步为主，快速转

变为以满足客户对新能源汽车单一车型的功能需求为主，单一车型导向性明显增加。此外，

储能热管理项目也在此期间应运而生，也需要大量终端产品导向型的研发资源。这种现实情

况导致公司对募投项目原建设目标所期望的集中研发资源和场地，统一推动基础技术研发升

级突破的需求减弱，转为分散式、项目导向型的研发需求增多，导致按照原计划投建研究院

项目的进度大大减缓。 

鉴于该原因，公司认为“中央研究院项目”的可行性已发生重大变化，已不宜再按原计

划建设该项目。为避免募集资金项目长期投入进度较低而造成资源浪费，适应当前众多车型

和储能终端产品的热管理项目单独研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对公司项目研

发条线的资金支持，公司决定终止实施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各项募投项目已全部完成或终止，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

集资金管理成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非公

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已

完成或终止实施的募投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2,965.97 万元（包括部分剩余支付期限较长的

待支付尾款、质保金以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等，最终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6、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中央研究院”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力提升公司的技术研发水

平和产品开发能力，项目经济效益需要结合公司整体效益测算，无法单独核算。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以上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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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360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 20%（含 20%）

以上，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随着新能源电动车市场突飞猛进，燃油车用压缩机活塞零部件

增量需求减少，活塞零部件采购价格下降，低于自产成本，导致采购成本节约的金额减少，

“年产 360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未实现预计效益指标。 

7、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 

 

三、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前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妥善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

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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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

额（注1）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

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

额（注2）

1 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55,000.00             15,848.96               10,403.91                  55,000.00              15,848.96             10,403.91             -5,445.05                    2021 年 10 月

2 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项目 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项目 17,000.00             4,898.77                 4,614.54                    17,000.00              4,898.77               4,614.54               -284.23                       2022 年 2 月

3 年产1500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 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 18,000.00             5,186.93                 4,415.28                    18,000.00              5,186.93               4,415.28               -771.65                       2022 年 2 月

4 中央研究院项目 中央研究院项目 14,000.00             4,034.28                 1,274.62                    14,000.00              4,034.28               1,274.61               -2,759.67                    不适用

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4,000.00             12,679.17               22,292.51                  44,000.00              12,679.17             22,292.51             9,613.34                     不适用

合计 148,000.00           42,648.11               43,000.86                  148,000.00            42,648.11             43,000.85             352.74                        

注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352.74万元系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产生的理财收益，加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银行手续费净额后的净收益。

          2022年

-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23年

附件1：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42,648.1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3,000.85                                                        

6,757.86                                                          

         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金额

注1：2021年2月4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情况，按照发行预案中各募投

项目拟投入金额占计划募资上限金额的比重而等比例缩减的方式调整分配募集资金。该调整仅涉及募集资金投入项目金额安排，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影响，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安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5,722.90                                                          

43,000.85                                                        

7,332.07                                                          

3,524.21                                                          

其中：2024年

          2021年 19,663.81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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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项目名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 新能源汽车热泵空调系统项目

 新能源汽车空调系

统99.95%；换热器

芯体89.68%

  4,437.88   6,931.82        7,151.15    21,160.75   5,568.17   5,477.08        4,423.68            20,387.69 否（注1）

2 年产 60 万台第四代电动压缩机项目 95.25%   2,370.15   7,355.42        9,190.35    18,166.19   1,300.78   2,466.32        1,733.80              6,010.95 否（注2）

3 年产 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 22.46%      273.00      312.00           312.00         897.00     -388.43     -363.49            -50.41               -802.34 否（注3）

4 中央研究院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3） 不适用

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3） 不适用

注4：“中央研究院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其效益，详见本报告“二 6、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注1：报告期该类产品市场竞争白热化，受市场形势影响，部分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受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该产品的市占率不及预期；

承诺效益
截止日累计
承诺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注3：报告期内，随着新能源电动车市场突飞猛进，燃油车用压缩机活塞零部件增量需求减少，活塞零部件采购价格下降，低于自产成本，导致采购成本节约的金额减少，“年产360

万支压缩机活塞项目”未实现预计效益指标。

注2：报告期内，电动压缩机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主要生产物料成本受大宗商品涨价等因素影响而明显上涨，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年产60万台第四代电动

压缩机项目”未实现预期效益指标；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累计实现
效益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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